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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宁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绥宁县肺炎疫情防控防治专项经

费及物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县直单位：

《绥宁县肺炎疫情防控防治专项经费及物资管理办法》

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绥宁县财政局

2020 年 1 月 31 日



绥宁县肺炎疫情防控防治专项经费及

物资管理办法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防治工作做出的重要批示精神，确保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重要决策

部署落实到位，强化资金保障和物资管理，提高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防治工作。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

办法。

一、强化专项资金管理

1.强化预算支持。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定，安排肺炎

疫情防控专项经费，从年初预算安排的相关专项资金和预备

费中列支。当预安排的专项经费不足以保障疫情防控防治专

项支出时，由县人民政府报请县人大常委会同意先列支使

用，然后再适时提请调整预算。

2.坚持特事特办。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的有关肺

炎疫情防控防治工作专项支出事项，按照急事快办的要求，

主管部门提出用款报告后财政部门应先予拨付资金，事后再

补办相关手续。

3.压实主体责任。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强

化资金管理，各乡镇、各单位根据防控工作要求组织专项支

出的实施，确保资金按规定用途规范使用，严禁将专项资金



挪作他用。相关合同、发票、验收凭证等由各乡镇、各单位

组织审验，按财务制度进行会审和账务处理。资金拨款需补

办相关审批手续的，事后由相关单位按规定进行补办。

二、严格专项物资管理

1.专项物资必须专项用于肺炎疫情防控防治工作，一律

不得挪作他用。指挥部的专项物资要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的轻

重缓急统筹安排，优先供应给防控单位和一线人员。严格实

行专项物资出入库管理，详细注明品种、数量、金额、领用

单位和经办人员。

2.专项物资采购时，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暂停所有政府采购项目的规定，指挥

部成员单位的物资采购计划报县委指挥部直接审批，按照非

公开招标的方式自行组织采购。非成员单位采购一般防护物

资和消毒药品累计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的由单位直接组织自

行采购，20 万元以上的需报指挥部审批后才能采购。各单位

采购完成后按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向财政部门报备。

3.各乡镇、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专项物

资登记管理，节约资源，防止浪费。经办人、使用人均应签

名登记，注明品种、数量、金额，做到手续完整齐全，物资

品种数量相符。

三、严肃财经纪律

1.各乡镇、各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专物专用，主动接受驻单位纪检监察组的监督。

2.所有专项资金、物资使用都必须依规接受审计和财政

部门的监督检查。

3.对违纪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格追责、严肃查处。

抄送：市财政局、县防控指挥部、县委办、县政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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